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彭新启 通讯员

穗人社宣）2024年上半年，广州市人社部

门共检查用人单位38986户，为约5.28万

名劳动者追发工资等待遇约 3.95 亿元。

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20 件；向社会公布 19 家用人单位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行为，向“信用广州”平台推

送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 12 户。近日，为充分发挥案件警示震

慑作用，广州市人社局选取近一年查处

的欠薪违法行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据悉，广州市创新源头治理欠薪措

施，强化劳动监察执法办案，推动根治欠

薪工作纳入综合网格工作内容，推广使用

根治欠薪“码”上办平台，快速将欠薪线索

吸附在本地，化解在属地。

案例1

广州人社公布欠薪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2024年1月8日，广州市增城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群众投诉，反映四

川某建筑有限公司拖欠增城区荔城街某

工程项目工人工资问题。经查，四川某建

筑有限公司拖欠该工程项目闫某某等18

名劳动者工资合计 494368 元。2024 年 2

月2日，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向该公司作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

正指令书》责令支付工人工资，该公司逾

期未支付。2024年4月12日，广州市增城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公司作出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该

公司支付闫某某等18名工人工资494368

元。同时，对该公司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

正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2023年2月22日，广州市白云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白云区公安分局移

送陈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后经区

公安分局审核后，由案发地白云区公安分

局嘉禾派出所对该案立案侦查。经侦查，

陈某（男，四川人）有重大作案嫌疑，被列

为全国在逃人员。2023 年 7 月 9 日 11 时

许，公安机关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将嫌

疑人陈某抓获，2023年7月14日将嫌疑人

陈某押解回穗作进一步调查。2023 年 8

月 1 日，陈某被批准逮捕；2023 年 9 月 25

日，陈某被提起公诉；2023年11月14日，

陈某因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广州市

白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2万元。

陈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判刑

2024年1月2日，广州市花都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投诉，反映广州某

家具有限公司存在欠薪问题。经查，该公

司拖欠33名劳动者2023年1月至12月工

资共计71.6244万元。2024年1月15日，

广州市花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

法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该公司逾期未履行；在此期间，广州市花都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书面、电话、

短信、网上公告等方式通知实际经营人何

某配合解决问题，但其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无法处理欠薪问题，属于欠薪逃匿的情

形。2024年1月19日，广州市花都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罪依法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老板欠薪逃匿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2023年8月7日，广州市番禺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日常巡视检查中发

现，番禺区某服务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工

资问题。经查，该公司拖欠 13 名农民工

2023 年 2 月 至 2023 年 6 月 工 资 共 计

675983.4 元。2023 年 9 月 15 日，番禺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向该公司发

出《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该

公司逾期未整改。2023 年 12 月 6 日，番

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将该单

位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名单。

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被列入“黑名单”

建筑公司欠薪拒不改正被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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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讨薪无果求助12351
工会介入高效追回工资

法律Q&A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我离

职后，公司拒绝支付工资，怎么办？”近日，

在深圳工作的朱女士致电 12351 广东省

总工会服务职工热线（以下简称“12351

热线”）寻求帮助。最终，在当地工会介入

协调下，朱女士成功拿回被克扣的工资。

7月23日，朱女士致电12351热线反

映，她是深圳某月子中心公司的员工，于

6月21日入职，工作至7月7日离职。朱

女士离职后，该公司一直不结清6月至7

月的工资约2500元。朱女士曾多次向公

司人事部沟通讨薪，但对方表示有帮其向

公司申请，但公司一直不批。

沟通无果下，朱女士拨打了12351热

线咨询，并向工会寻求帮助，希望工会能

为其维权。

12351 热线的坐席律师吴达渠接到

朱女士的电话后，详细了解了其问题和诉

求，并作出了法律解答指引。当得知朱女

士想向工会进行投诉时，吴达渠律师在核实

朱女士的基本情况后，为其登记工单处理。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总工会在接

到朱女士的工单后，第一时间安排大岭社

区工联会工作人员跟进。经工会介入协

调后，某月子中心公司承诺会在2天内发

放朱女士的工资。

7月29日，12351热线平台对工单进

行跟进回访。朱女士表示，经过工会的帮

助，已成功拿回2500元工资，此事得到圆

满解决。为了表达对 12351 热线平台及

工会工作人员的感谢，朱女士还特意寄送

了一封感谢信。8月21日，12351热线平

台收到朱女士寄来的感谢信。

失业保险知识问答
Q：哪些人能领失业保险金？

A：参保缴费 1 年以上、非因本人

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可向失业保

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用人单

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5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 12 个

月；累计缴费满5年不足10年的，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月；累

计缴费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注意，失业保

险金单次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并

非终生只能领取24个月。

Q：异地就业缴纳社保，失业保险

金在哪里领？

A：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条件的，在最后参保地申领失业保险

金，也可以选择回户籍地申领；待遇发

放期间，不得中途变更发放地；选择回

户籍地申领的，须办理失业保险关系

转移。

Q：失业后申领失业保险金，有时

间限制吗？

A：失业后申领失业保险金没有时

间限制。只要失业人员和单位共同缴

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且属于非因本人

意愿中断就业，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

Q：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能领取

失业保险金吗？

A：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尚未

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参保失

业人员，经办机构应在其办理失业登

记后，按规定发放失业保险金。

Q：之前没有领完的失业保险金，

再次失业后可以继续领吗？

A：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

重新计算，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

长不得超过24个月。失业人员在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不满1年

再次失业的，可以继续申领其前次失

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

Q：申领失业保险金会影响就业吗？

A：领取失业保险金对以后找工作

没有任何影响。失业保险金是单位和

个人履行缴纳失业保险费义务后劳动

者失业时享受的一项保障生活的基本

权利。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

保险待遇，是行使正当权利。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失业保险金“畅通

领、安全办”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

24号）规定，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不得要

求失业人员转移档案、不得将失业人员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记入职工档案。

Q：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是什么？

A：根据《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

十九条，失业保险金由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按照失业保险金领取地地级以上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九十按月计

发，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规定可以适

当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失业保险金

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来源：佛山人社）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一老板被判刑


